

立法院第8屆第6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4年1月20日（星期二）12時52分至13時15分

地　　點　本院紅樓202會議室

主　　席　廖委員正井、尤委員美女

協商主題　行政院函請審議「家庭暴力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趙天麟等23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五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貴敏等28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增訂第三十六條之一及第三十六條之二條文草案」、委員李俊俋等18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蔣乃辛等24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八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孫大千等20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蔣乃辛等27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馬文君等24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宜臻等24人、委員王育敏等30人分別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蔡其昌等21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謝國樑等27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四條、第三十四條及第六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邱志偉等22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十條、第三十六條及第五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蔣乃辛等27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增訂第五十條之一及第六十一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潘維剛等30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九條及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蕭美琴等22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桐豪等27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昆澤等23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四條及第五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汝芬等37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鄭汝芬等23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廖委員正井）：今天進行協商的法案是「家庭暴力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共有行政院提案、委員趙天麟等23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五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貴敏等28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增訂第三十六條之一及第三十六條之二條文草案」、委員李俊俋等18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蔣乃辛等24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八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孫大千等20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蔣乃辛等27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馬文君等24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宜臻等24人、委員王育敏等30人分別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蔡其昌等21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謝國樑等27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四條、第三十四條及第六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邱志偉等22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十條、第三十六條及第五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蔣乃辛等27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增訂第五十條之一及第六十一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潘維剛等30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九條及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蕭美琴等22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桐豪等27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昆澤等23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四條及第五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汝芬等37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鄭汝芬等23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案，共計20案。本會於今年1月8日併案審查完竣，並決議須交由黨團協商，因此今天中午由本席及尤委員美女共同召集協商，感謝各位委員及各機關代表的參與，希望今天能達成共識，完成協商。

第六條有關基金的來源如下：一、政府預算撥充。二、緩起訴處分金。三、認罪協商金。四、本基金之孳息收入。五、受贈收入。六、依本法所處之罰鍰。七、其他相關收入。為了避免日後其他相關基金成立時會影響國庫的調度，所以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金僅限於家庭暴力及性侵害的處罰金和協商金的範圍之內來撥用。我們固然希望這個基金能有充沛的經費來支應，但是又要避免其他基金仿效，造成國庫的調度受到影響，所以只有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這部分所產生的緩起訴處分金和認罪協商金的範圍之內來撥充。我們請法務和主計單位擬好文字，給委員和召集委員看，再把它放在立法理由。

第三十四條之一的修正動議已達成共識，協商意見如下：
法院或檢察署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即時通知被害人所在地之警察機關及家庭暴力防治中心：

一、家庭暴力罪或違反保護令罪之被告解送法院或檢察署經檢察官或法官訊問後，認無羈押之必要，而命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釋放者。

二、羈押中之被告，經法院撤銷或停止羈押者。

警察機關及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於接獲通知後，應立即通知被害人或其家庭成員。

前二項通知應於被告釋放前通知，且得以言詞、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之方式通知。但被害人或其家庭成員所在不明或通知顯有困難者，不在此限。

主席：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協商意見通過。

第五十八條之一的協商意見如下：

對於具就業意願而就業能力不足之家庭暴力被害人，勞工主管機關應提供預備性就業或支持性就業服務。

前項預備性就業或支持性就業服務相關辦法，由勞工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協商意見通過。

請內政部警政署防治組阮科長錦奇說明。

阮科長錦奇：主席、各位委員。這裡提到「通知顯有困難」，我們有一個狀況就是通知不到，所以我們建議改成「通知顯有困難或是通知不到者」。

主席：你現在是講哪個地方？

阮科長錦奇：第三十四條之一。

主席：你要在哪裡改？

阮科長錦奇：第三項最後說，被害人或家庭成員所在不明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警察接獲法院或地檢署通知之後，一定會去通知被害人，但不一定會連絡得上，可能通知不到。

尤委員美女：「通知顯有困難」只限於民眾，顯有困難都沒關係了，通知不到更嚴重，當然就不在此限。也就是說，「顯有困難」已經涵蓋通知不到的情況了。

主席：第三項已經規定：「但被害人或家庭成員所在不明或通知顯有困難者，不在此限。」所以你們有通知，但通知不到就算了嘛！在執行上並沒有困難啊！

第六十一條之一協商意見如下：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五十條之一規定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前項以外之宣導品、出版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之負責人違反第五十條之一規定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第五十條之一規定之物品、命其限期移除內容、下架或其他必要之處置；屆期不履行者，得按次處罰至履行為止。但被害人死亡，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衡社會公益，認有報導之必要者，不罰。

宣導品、出版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無負責人或負責人對行為人之行為不具監督關係者，第二項所定之罰鍰，處罰行為人。

主席：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協商意見通過。

第六十三條之一協商意見如下：

被害人年滿十六歲，遭受現有或曾有親密關係之未同居伴侶施以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情事者，準用第九條至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九款至第十三款、第三項、第四項、第十五條至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至第五款、第二項、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第四十八條、第五十條之一、第五十二條、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五條及第六十一條之規定。

前項所稱親密關係伴侶，指雙方以情感或性行為為基礎，發展親密之社會互動關係。

本條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主席：請問各位，有無異議？

張司長秀鴛：最後一項放在第六十六條。

在場人員：跟委員和行政部門報告，這次修法是部分條文，最後一條並沒有修正，所以那一條不能提出來作為增訂的內容。

李專門委員麗莉：第六十三條之一是臨時增加的條文，最後一條如果沒有跟著修正，直接把「本條自公布後一年施行」放在第六十三條之一，而最後一條則規定「本法自公布日施行」，這樣是不是會很矛盾，因為最後一條沒有修正的話，就是自公布日施行。

陳專門委員清雲：這一條特別排除最後一條。

李專門委員麗莉：最後一條如果不修正的話，會有一些扞格，不太合理。

主席：你建議怎麼修正？

李專門委員麗莉：我建議不要規定在第六十三條之一，而是將它放在最後一條，最後一條原本規定「本法自公布日施行」，修正增訂第二項「本法修正條文除第六十三條之一自公布一年後施行者外，自公布日施行。」

主席：議事人員的意思是因為這次的修正條文中並沒有修正第六十六條，所以不能修正第六十六條。

張司長秀鴛：委員提案連署可以嗎？

陳專門委員清雲：連署也要經過審查。

主席：因為沒有經過院會交付委員會審查。

王委員育敏：所以只能規定在第六十三條之一，是嗎？這樣可以嗎？

李專門委員麗莉：第六十三條之一規定「本條自公布後一年施行」，現行最後一條規定「本法自公布日施行」，沒有配合修正，一個是公布日施行，那個條文是公布後一年施行，這樣前後會有矛盾。
尤委員美女：自什麼時候施行當然是修訂法律時應該要處理的，但是不是一定要受限於今天沒有人提出這一條的修正案就沒有辦法修正，有這樣的限制嗎？這個修正案通過後，只是因為最後一條沒有人提出修正提案就不能動，我覺得這樣的修法是不合理的。

主席：這不是合理不合理的問題，而是立法院的慣例，家暴法審查這麼久了，這個問題為何不在一發現時就趕快連署提案送到院會再交付委員會併案審查呢？怎麼會有這樣的疏失呢？既然已經發現了，就應該提醒委員啊！在立法院，沒有經過程序委員會及院會交付的法案是不能直接在委員會審查的，家暴法已經審查這麼久，而你們也發現了這個問題，為何不提到委員會？

王委員育敏：那就還是規定在第六十三條之一，好不好？以後修法時再一併處理。

主席：現在就先這樣通過，下會期再提出修正案來處理，可以嗎？

尤委員美女：就規定在第六十三條之一啊！

王委員廷升：剛剛他們是說沒有修正第六十六條……

李專門委員麗莉：如果現在先規定在第六十三條之一，以後再改的時候……

王委員育敏：到時候再提修正案一起修正。

尤委員美女：第六十六條因為沒有人提案，所以這次不能修正。

主席：這個案子這會期也不可能通過了，一定要等到下個會期……

尤委員美女：要通過啊！今天就可以了。

主席：今天協商完成能排入院會嗎？

尤委員美女：對啊，已經排入議程了，就等協商完成。

王委員育敏：協商完成簽字的，他們會儘量唸。

主席：好，行政部門不用擔心，這一條就先這樣通過，下會期再請委員提出修正提案，到時候再修正過來，好不好？不要因為這樣的芝麻細節而影響到整個家暴法的通過。但是我也要譴責你們，既然發現了，為什麼不趕快通知委員趕快提案呢？

尤委員美女：所以就規定在第六十三條之一第二項？

主席：對，還是照原來協商通過的條文通過。

法規會要注意，下會期要提醒委員提案再把這個部分修正過來。

現在處理附帶決議。

1.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六條　附帶決議

依據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刑案統計，歷年破獲故意殺人、重大傷害、一般傷害、妨害性自主及妨害自由等刑案中，屬家庭成員關係者約占歷年各類案件之10~30%，平均約為23%，顯示刑案中約有四分之一是屬家庭成員間的犯罪。爰此，建請每年各提撥緩起訴處分金、認罪協商金繳交國庫的四分之一比例，作為衛生福利部設置「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號防治基金」的財源之一。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王育敏

主席：剛才主計處已經反對這個案子了，而且我們已經列在立法理由裡面，本案撤案。

2.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三十四條之一　附帶決議

建請司法院及法務部，家庭暴力罪或違反保護令罪之被告經檢察官、法官認無羈押之必要，而諭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釋放時，該檢察署或法院須即時通知被害人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及家庭暴力防治中心，並修訂納入「法院辦理家庭暴力案件應行注意事項」及「檢察機關辦理家庭暴力案件注意事項」。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王育敏

主席：這在條文裡不是已經有了嗎？還做什麼附帶決議呢？

尤委員美女：這個很重要啊！

主席：條文裡面就已經有了啊！

尤委員美女：不是，這個問題在於法官對羈押的被告要責付、限制住居或釋放時必須通知哪個單位，有的是通知派出所，有的通知警察局，有的通知勤務中心……

主席：警察局有沒有意見？

阮科長錦奇：（在席位上）沒有意見。

主席：本案通過。

3.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三十四條之一　附帶決議

本條施行後，警察機關於接獲法院或檢察署諭知家庭暴力罪或違反保護令罪之被告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釋放之通知時，應即時通知被害人或其家庭成員、並將通知情形於24小時內回傳法院或檢察署，且副知家庭暴力防治中心。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王育敏

主席：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4.第五十八條之一　附帶決議

本法第五十八條之一所稱「預備性就業或支持性就業服務」，勞工主管機關應於制定相關辦法時，參照本條提案委員之立法說明，並於相關辦法之條文中明定應設置家庭暴力被害人之預備性就業職場，以保障受暴被害人之就業權利。

提案人：王育敏　　尤美女

主席：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蘇組長說明。

蘇組長昭如：主席、各位委員。目前我們是持續推動提供家暴受害人就業準備的服務和場域，我們建議將倒數第2行「應設置」修正為「應推動設置」。

王委員育敏：加「推動」2字是畫蛇添足，不用了吧！

蘇組長昭如：向委員說明，因為我們是透過計畫和經費提供來推動這個措施，並不是我們去設置很多的職場，所以加「推動」2字會跟實務比較相符。

王委員育敏：加「推動」就表示你們有委託的意思嗎？

主席：就是不一定要勞動部自己做，可以推動別人來做。
王委員育敏：好啦！

蘇組長昭如：謝謝。

主席：將倒數第2行「應設置」修正為「應推動設置」，修正通過。

另外，第六條也要作修正，將第一項「應設置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基金」修正為「應設基金」。

尤委員美女：沒有啦！這個一定要有名稱，因為所有基金都有名稱啊！我們在條文裡面特別把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金限制在家暴和性侵害的緩起訴處分金……

王委員育敏：這部分請主管機關說明一下。

主席：請衛福部保護司張司長說明。

張司長秀鴛：主席、各位委員。當初委員在召開協商會的時候，主計總處有個要求，希望不要有太多基金，我們部裡有一個社福基金，我們回去有請教我們的會計單位，他認為在社福基金裡面另立一個作業科目就可以專款專用，同時可以不用浪費這麼多行政資源在處理這個基金，這樣有達到目的，也符合立法院、行政院的要求，我們覺得這樣應該是可行。

王委員育敏：好啦！為了節省行政作業程序，但是要達到我們剛才所講的，希望這些錢就是用在家庭暴力防治的用途上，不會被其他社福預算任意挪用，我覺得這樣還滿合理的。

主席：那就把這幾個字拿掉，沒有問題嘛！即「應設置基金」，把「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等字拿掉。

第六條的立法理由如下：「第六條第二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金，以不超過來自家庭成員間之暴力及性侵害案件所支付之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金額總額為限。」

如果各位沒有異議的話，上述內容就做為立法理由。

現在已經完成協商，謝謝各位委員及各機關代表的參加，散會。

散會（13時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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